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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高 等 学 校 师 资 培 训 中 心
陕 西 省 教 师 资 格 认 定 指 导 中 心

关于 2023 年陕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暨教师资格

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报名及工作安排的通知

陕师培〔2023〕4 号

各高等学校：

按照《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高等学校

教师岗前培训与教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师办〔2023〕

46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 2023 年全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暨教师

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报名

（一）报名组织

省高师中心负责本次考试报名的组织工作，报名及缴费均使

用“陕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与验收考试管理系统”（简称岗培

系统，网址:http://shanxigs.gspxonline.com/）进行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

“高校教师国培示范项目”合格者或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核

成绩合格者（全省集中培训合格且校本自主培训每科成绩均合

格）方能参加考试，校本自主培训不合格者不得参加考试。考试

资格审查工作由各高校自行负责，各考点学校负责汇总本考点各

高校自主培训考核成绩，于 12 月 1 日前将自主培训最终考核成

绩（PDF 电子版）报省高师中心。

参加 2023 年中西部高校青年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数字化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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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新入职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项目者可报名参加考试。考试通过

者，若项目培训合格，可直接进行认定，若项目培训不合格，则

需参加 2024 年岗前培训，待岗前培训合格后进行认定；考试不

通过者，若项目培训合格，可于 2024 年岗前培训验收考试时参

加补考，若项目培训不合格，需重新参加 2024 年岗前培训及验

收考试。

参训教师可自行登录岗培系统查看集中培训成绩。

（三）报名流程

1.考试报名，11 月 21 日 8:00-11 月 27 日 24:00。各高校组

织具备考试资格的教师在岗培系统考试报名模块报名。

2.补考报名，11 月 21 日 8:00-11 月 27 日 24:00。2022 年

陕西省高校教师资格教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不合格者在岗

培系统考试报名模块报名，补考教师补考科目由系统自动识别。

2022 年考试成绩不合格者只有本次补考机会，若放弃需要重新

参加岗前培训及验收考试，

3.校级审核，11 月 21 日-11 月 28 日 17:00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各高校管理员在岗培系统中对本校报名教师考试资格、报名信息

进行审核，审核无误后确认通过。

4.在线缴费，11 月 21 日-11 月 28 日 24:00。报名教师在本

校管理员审核通过后(接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缴费)，登录岗培系统

在线扫码缴费，考试费用按原标准 25 元/人·科执行。

5.缴费结束后，各高校管理员从岗培系统名单确认模块中导

出本校考试教师信息登记表，加盖校级公章并扫描 PDF 版于 12

月 1 日前上传至岗培系统名单确认模块。

6.此次缴费方式仅支持在线扫码缴费，报名截止后各高校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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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省高师中心领取票据。

二、考试工作安排

（一）考试时间

经研究决定，全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考试（教师资格教

育基础理论知识考试）定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进行。

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

教育政策与法规 2023年12月9日 08:10—09:40

高校教师职业道德 2023年12月9日 10:00—11:30

高等教育学 2023年12月9日 13:10—14:40

教育心理学 2023年12月9日 15:00—16:30

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 2023年12月9日 16:50—17:50

（二）考点划分

此次考试由省高师中心统一组织，全省划分 16 个考点具体

负责本考点的考试工作（各高校所属考点见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考试科目及方式

1.考试科目共 5 科，其中《教育政策与法规》《高校教师职

业道德》《高等教育学》《教育心理学》每科考试时长为 90 分

钟，《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》考试时长为 60 分钟。

2.考试采用线下开卷方式进行，参加考试教师只可携带培训

指导用书（原书）参加考试，手机及其他参考资料不得进入考场。

（四）准考证编排

1.准考证及考场编排由省高师中心负责，各考点根据考场编

排，安排本考点考场，并于 12 月 4 日前将考场楼号及教室号等

信息报送至省高师中心。

2.考生可于 12 月 7 日 9:00 至 12 月 8 日 24:00，登入岗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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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准考证打印模块自行打印准考证（以标准 A4 纸整面打印），

并在系统通知页面提前查看考场位置、楼号及教室号等信息。考

生须携带身份证（或驾驶证、临时身份证等有效证件）、准考证

方可进入考场。

（五）补考工作安排

补考考生根据报考科目参加相应场次考试，其他安排及要求

与正考考生一致。

（六）考试成绩

岗前培训每门课程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每门课程成绩由岗前

培训验收考试成绩（占 70%）和培训考核成绩（集中培训成绩占

20%，校内自主培训占 10%）组成，考试成绩与培训考核成绩均

合格者，方可认定合格。

三、纪律要求

各考点学校要认真负责考场安排及考试考务组织实施，保障

教师资格考试安全、顺利、有序进行。考务管理、监考等考试相

关人员发生的违规行为按照《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

违规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考生违规行为，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

处理办法》认定和处理。对有违纪行为的，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

绩；对有作弊行为的，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，且

3 年内不得再次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。

四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考试协调会

1.考试协调会定于12月8日上午9时在省高师中心召开（西

北大学长安校区 5 号教学楼 5409 室），请各考点按时参加。

http://gqpx.sneducloud.com/）自行打印准考证（以标准A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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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考点于 12 月 4 日前将负责本次考试的主考、副主考及

考点联系人（包含姓名、职务、手机号码）以电子格式报送至省

高师中心。

（二）试卷领取与回收

1.试卷领取时间：12 月 8 日考试协调会结束后，各考点领

取本考点试卷。

2.试卷回收时间：各考点于 12 月 9 日 22:00 前将试卷交回

省高师中心。

（三）工作总结

各考点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前提交 2023 年岗前培训及验收

考试工作总结。总结内容应包含培训及验收中的成功做法、存在

的问题及改进建议，省高师中心将统一汇总并上报教育厅。

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我们联系。

王佳琪、雷睿哲（陕西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）

029—88308725 88309002 spzx@nwu.edu.cn

杨红庆、梁 欢（陕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）

029—88668691 snjszgb@126.com

陕西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

陕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

2023 年 11 月 17 日

mailto:spz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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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陕西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验收考试考点划分一览表


